
新竹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分工小組會議紀錄表

小組名稱
人身安全組

會議時間 106.10.25

業務單位參

與人員

職稱 姓名

府外委員代表

   陳淑玫委員
行政處副處長    林柏志

行政處書記    陳孟珮
  李文傑委員

婦幼隊隊長    謝益銘

婦幼隊警員    曾于庭

議題討論

摘要

案由一：有關推動性別平等之新聞議題方向及宣導精進措施，提請討論。

案由二：有關推動「臺灣女孩日」之新聞議題方向及宣導精進措施，提

請

        討論。

案由三：有關家暴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自我人身安全保護及提供相關資

源

        協助，提請討論。

府外委員

建議

有關推動性別平等及「臺灣女孩日」之新聞議題方向及宣導精進措施，

提請討論。

1、 林委員柏志(府內委員):

1. 配合學校活動辦理相關新聞議題及宣導活動，如透過行動劇、舞

台劇、專題演講等多元方式，使學子們建立正確觀念，更懂得保

護自己。另有關政令宣導，以視覺設計之方式，可使宣導更活潑、

更新穎。

2. 女孩日主打的對象是年齡20歲以下，行銷上可透過網路宣導，

更能貼近年輕族群，另參考別縣市推動女孩日活動之作法及經驗，

如透過代言人，能讓活動成效事半功倍，並透過與其他活動之串

聯及學校之結合，使成效更到位。

2、 陳委員淑玫:

1. 有關性別平等議題方向，可規劃相關宣導管道，結合人口販運防

制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等議題，此兩個議題仍是以女性被害

著居多。

2. 國際女孩日或是臺灣女孩日，主要的精神是看中另一個性別，不

是僅當月才辦理此活動，平時即可透過相關活動時串聯本議題去

辦理。

3、 李委員文傑:

現行宣導作法持續並落實辦理。婦幼議題之宣導是個長期的工作，

並於特定節日展現推動成效，如於女孩日展現推動成果去做宣傳，

另配合學校教育，透過學校宣導更有助於性平觀念之推動。

4、 謝委員益銘(府內委員):

1. 警察局透過學童參訪本局及學校、社團或社區之法律宣導及演講，

宣導家暴、性騷擾、性侵害等婦幼防治議題。

2. 另有關色情廣告雖有程度上查處之困難，但確實可提供警察局從

中查獲其他非法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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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家暴、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自我人身安全保護及提供相關資源協助，

提請討論。

1、 林委員柏志(府內委員):

1. 相關數據可加以科學上之分析，如加入學歷、收入、區域等因素

分析，更能呈現案件之樣態。

2. 有關性侵害案件預防甚於治療，分析上亦可加入以上因素分析，

並加強校園宣導，從教育面及早建立正確觀念，並落實通報機制。

2、 陳委員淑玫:

1. 有關社會處主責之「社區防暴」概念，係藉由社區守望相助團隊

或組織建立，加強社區間之相互防暴概念及主動通報機制。

2. 有關性侵害案件之違法意願，現多以宣導「沒有同意，就是性侵

3. 之觀念，意即「only YES means YES」，改變以往多以「NO 

means NO」之觀念，強調須確認對方在清醒狀態下「同意」，而

不是用「沒有說不就是同意」的模糊態度侵犯他人，且從教育方

面去宣導，加強建立正確觀念，提升自我保護意識。

3、 李委員文傑:

為避免第一次傷害，係透過宣導層面去建立觀念，為避免第二次傷

害，應更為落實通報機制。

4、 謝委員益銘(府內委員):

性侵害案件多數被害人為女性，多發生於認識之對象間，發生原因

有很多，如雙方認知不足、性觀念開放、網路交友等，警察局辦理

之學童參訪、校園法律宣導等可加強宣導正確觀念，提升自我保護

意識。

未來工作目

標及策略

1. 宣導持續且落實辦理，宣導方向可參考人口販運防制、兒童及少年性

剝削防制等議題，並結合學校活動及專題演講等多元方式辦理，透過

學校宣導更有助於性平觀念之推動，並以網路或視覺設計等方式宣導，

更能貼近年輕族群，或串聯市府其他活動，使成效更到位。

2. 家暴及性侵害案件數據可加以科學上之分析，更能呈現案件之樣態。

並從教育面加強宣導，加深「社區防暴」及「沒有同意，就是性侵」

意即「only YES means YES」之概念，並落實通報機制，使婦幼及早

建立正確觀念，提升自我保護意識。

＊ 本市婦權會每年訂於 5、11月召開，各小組會議時間請於每年 3、9月進行。

＊ 各小組會議結束後請完成紀錄表，並函送委員知悉，副本抄送社會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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